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第十五條 補強訓練指申請一等船副、

二等船副、一等管輪或二等管輪適任

證書者，其所畢業之學校暨科系未經

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

公約(以下簡稱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

約)規範之海事教育及海事訓練品質

管理系統認證者，為使該等人員符合

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規定強制性標

準之訓練。 

前項訓練分類如下： 

一、一等船副補強訓練。 

二、二等船副補強訓練。 

三、一等管輪補強訓練。 

四、二等管輪補強訓練。 

第一項所列人員得由下列二種方

式擇一完成補強訓練： 

一、船上補強訓練： 

（一）艙面部門：一等、二等船副應

在總噸位五百以上之船舶，完

成經航政機關核定之操作級航

行員補強訓練紀錄簿所載事項

。 

（二）輪機部門：一等、二等管輪應

在主機推進動力七百五十瓩以

上之船舶，完成經航政機關核

定之操作級輪機員補強訓練紀

錄簿所載事項。 

二、岸上補強訓練：一等、二等船副

及管輪應完成經航政機關核定由

國內船員訓練機構辦理之岸上補

強訓練課程。 

前項第一款船上補強訓練期間至

少六個月。但退除役海軍軍（士）官

第十五條 補強訓練指申請一等船副、

二等船副、一等管輪或二等管輪適任

證書者，其所畢業之學校暨科系未經

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規範之海事教

育及海事訓練品質管理系統認證者，

為使該等人員符合航海人員訓練發證

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規定強制性標準

之訓練。 

前項訓練分類如下： 

一、一等船副補強訓練。 

二、二等船副補強訓練。 

三、一等管輪補強訓練。 

四、二等管輪補強訓練。 

第一項所列人員得由下列二種方

式擇一完成補強訓練： 

一、船上補強訓練： 

（一）艙面部門：一等、二等船副應

在總噸位五百以上之船舶，完

成經航政機關核定之操作級航

行員補強訓練紀錄簿所載事項

。 

（二）輪機部門：一等、二等管輪應

在主機推進動力七百五十瓩以

上之船舶，完成經航政機關核

定之操作級輪機員補強訓練紀

錄簿所載事項。 

二、岸上補強訓練：一等、二等船副

及管輪應完成經航政機關核定由

國內船員訓練機構辦理之岸上補

強訓練課程。 

前項第一款船上補強訓練期間至

少六個月。但退除役海軍軍（士）官

轉任一般船員職務，船上補強訓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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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任一般船員職務，船上補強訓練期

間至少三個月。 

依第三項選擇第一款規定船上補

強訓練而未完成補強紀錄簿所載事項

，應以第二款規定岸上補強訓練課程

補足。 

間至少三個月。 

依第三項選擇第一款規定船上補

強訓練而未完成補強紀錄簿所載事項

，應以第二款規定岸上補強訓練課程

補足。 

第十六條 依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二

O一O年修正案規定，各職級船員應接

受之專業訓練項目如下（如附件一）

： 

一、電子海圖與資料顯示系統（ECDIS

）訓練。 

二、領導統御與駕駛臺資源管理。 

三、操作級雷達及自動測繪雷達（

ARPA）訓練。 

四、管理級雷達及自動測繪雷達（

ARPA）訓練。 

五、助理級航行當值。 

六、甲板助理員。 

七、領導統御與機艙資源管理。 

八、助理級輪機當值。 

九、輪機助理員。 

十、電技匠。 

十一、通用級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

統（GMDSS）值機員。 

十二、限用級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

統（GMDSS）值機員。 

十三、油輪及化學液體船貨物操作基

本訓練。 

十四、油輪貨物操作進階訓練。 

十五、化學液體船貨物操作進階訓練

。 

十六、液化氣體船貨物操作基本訓練

。 

十七、液化氣體船貨物操作進階訓練

。 

十八、客船訓練（包含群眾管理訓練

、安全訓練、危機處理及行為

第十六條 依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

標準國際公約二O一O年修正案規定

，各職級船員應接受之專業訓練項目

如下（如附件一）： 

一、電子海圖與資料顯示系統（ECDIS

）訓練。 

二、領導統御與駕駛臺資源管理。 

三、操作級雷達及自動測繪雷達（

ARPA）訓練。 

四、管理級雷達及自動測繪雷達（

ARPA）訓練。 

五、助理級航行當值。 

六、甲板助理員。 

七、領導統御與機艙資源管理。 

八、助理級輪機當值。 

九、輪機助理員。 

十、電技匠。 

十一、通用級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

統（GMDSS）值機員。 

十二、限用級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

統（GMDSS）值機員。 

十三、油輪及化學液體船貨物操作基

本訓練。 

十四、油輪貨物操作進階訓練。 

十五、化學液體船貨物操作進階訓練

。 

十六、液化氣體船貨物操作基本訓練

。 

十七、液化氣體船貨物操作進階訓練

。 

十八、客船訓練（包含群眾管理訓練

、安全訓練、危機處理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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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訓練）。 

十九、駛上／駛下客船訓練（包含群

眾管理訓練、安全訓練、危機

處理及行為管理訓練、旅客安

全及貨物安全與船體完整性訓

練）。 

二十、國際船舶使用氣體或其他低閃

點燃料安全（IGF）章程基本訓

練。 

二十一、國際船舶使用氣體或其他低

閃點燃料安全（IGF）章程進

階訓練。 

二十二、船舶極區水域營運基本訓練

。 

二十三、船舶極區水域營運進階訓練

。 

二十四、基本安全訓練（包含人員求

生技能訓練、防火及基礎滅

火訓練、基礎急救訓練、人

員安全及社會責任訓練）。 

二十五、救生艇筏及救難艇操縱。 

二十六、快速救難艇。 

二十七、進階滅火。 

二十八、醫療急救。 

二十九、船上醫護。 

三十、船舶保全人員。 

三十一、保全意識。 

三十二、保全職責。 

三十三、高速船型式等級訓練。 

三十四、高速船基本訓練。 

三十五、客船安全訓練。 

高速船雇用人因船上人力調度致

受僱海員不及參加第一項第三十三款

、第三十四款訓練，合於下列規定者

，得於海員辦理任職之日時，檢附船

長已依高速船安全國際章程規定向海

員解說與訓練之證明文件，向航政機

關申請核准豁免： 

管理訓練）。 

十九、駛上／駛下客船訓練（包含群

眾管理訓練、安全訓練、危機

處理及行為管理訓練、旅客安

全及貨物安全與船體完整性訓

練）。 

二十、國際船舶使用氣體或其他低閃

點燃料安全（IGF）章程基本訓

練。 

二十一、國際船舶使用氣體或其他低

閃點燃料安全（IGF）章程進

階訓練。 

二十二、船舶極區水域營運基本訓練

。 

二十三、船舶極區水域營運進階訓練

。 

二十四、基本安全訓練（包含人員求

生技能訓練、防火及基礎滅

火訓練、基礎急救訓練、人

員安全及社會責任訓練）。 

二十五、救生艇筏及救難艇操縱。 

二十六、快速救難艇。 

二十七、進階滅火。 

二十八、醫療急救。 

二十九、船上醫護。 

三十、船舶保全人員。 

三十一、保全意識。 

三十二、保全職責。 

三十三、高速船型式等級訓練。 

三十四、高速船基本訓練。 

三十五、客船安全訓練。 

高速船雇用人因船上人力調度致

受僱海員不及參加第一項第三十三款

、第三十四款訓練，合於下列規定者

，得於海員辦理任職之日時，檢附船

長已依高速船安全國際章程規定向海

員解說與訓練之證明文件，向航政機

關申請核准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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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一船舶每一海員以豁免一次為

限；豁免期間為六個月。 

二、船長向海員解說與訓練情形應記

載於航海日誌，雇用人及船長始

得簽發證明文件。 

三、船上未持有高速船型式等級訓練

證書之甲級船員人數，不得超過

全船甲級船員人數二分之一，未持

有高速船基本訓練證書之乙級船

員人數，不得超過全船乙級船員人

數三分之一。 

船舶營運期間，經航政機關認定

須變更為高速船類型者，自認定之日

後第四個月起，船員應具備高速船訓

練相關證書。 

總噸位二十以上、未滿五百航行

於國內航線及兩岸直航港口間距離三

百浬以內客船，雇用人因船上人力調

度致受僱海員不及參加第一項第三十

五款訓練，合於下列規定者，得於海

員辦理任職之日時，檢附船長已依客

船之航行當值、繫泊、求生、滅火及

損害管制等部署向海員解說與操演之

證明文件，向航政機關申請核准豁免： 

一、同一船舶每一海員以豁免一次為

限；豁免期間為四個月。 

二、船長向海員解說與操演情形應記

載於航海日誌，雇用人及船長始

得簽發證明文件。 

三、船上未持有客船安全訓練證書之

海員人數，不得超過全船船員人

數三分之一。 

一、同一船舶每一海員以豁免一次為

限；豁免期間為六個月。 

二、船長向海員解說與訓練情形應記

載於航海日誌，雇用人及船長始

得簽發證明文件。 

三、船上未持有高速船型式等級訓練

證書之甲級船員人數，不得超過

全船甲級船員人數二分之一，未持

有高速船基本訓練證書之乙級船

員人數，不得超過全船乙級船員人

數三分之一。 

船舶營運期間，經航政機關認定

須變更為高速船類型者，自認定之日

後第四個月起，船員應具備高速船訓

練相關證書。 

總噸位二十以上、未滿五百航行

於國內航線及兩岸直航港口間距離三

百浬以內客船，雇用人因船上人力調

度致受僱海員不及參加第一項第三十

五款訓練，合於下列規定者，得於海

員辦理任職之日時，檢附船長已依客

船之航行當值、繫泊、求生、滅火及

損害管制等部署向海員解說與操演之

證明文件，向航政機關申請核准豁免： 

一、同一船舶每一海員以豁免一次為

限；豁免期間為四個月。 

二、船長向海員解說與操演情形應記

載於航海日誌，雇用人及船長始

得簽發證明文件。 

三、船上未持有客船安全訓練證書之

海員人數，不得超過全船船員人

數三分之一。 

第二十六條 參測人員應於每次測驗前

，依參測須知規定之期限報名，並繳

交報名所需之各項表件、報名費。 

前項參測人員包含報名補測部分

科目者在內。 

應屆畢業或在校參測人員，於各

第二十六條 參測人員應於每次測驗前

，依參測須知規定之期限報名，並繳

交報名所需之各項表件、報名費。 

前項參測人員包含報名補測部分

科目者在內。 

應屆畢業或在校參測人員，於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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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測驗報名時無法繳交畢業證書或修

畢符合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課程學

分之證明，經審查結果暫准報名者，

至遲應於各該測驗第一天第一節測驗

前繳驗；屆時未繳交者，不得應測。

但特殊情形經試務機關審查同意者，

得延長繳驗期限。 

該測驗報名時無法繳交畢業證書或修

畢符合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

國際公約課程學分之證明，經審查結

果暫准報名者，至遲應於各該測驗第

一天第一節測驗前繳驗；屆時未繳交

者，不得應測。但特殊情形經試務機

關審查同意者，得延長繳驗期限。 

第四十二條 船員申請核發一等船副、

一等管輪、二等船副及二等管輪及電

技員之適任證書，應檢附下列文件向

航政機關申請核發： 

一、申請書一份。 

二、最近二年內一吋脫帽半身相片。 

三、船員體格檢查合格證明書。 

四、船員服務手冊。 

五、符合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有關

職務之訓練證書。 

六、船上訓練紀錄簿及其簽署人員基

本資料表。 

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

（或特種）考試航海人員考試之

考試及格證書、或航海人員測驗

合格證明。 

八、第一次申請船副適任證書者，應

檢附於總噸位五百以上船舶擔任

艙面職務或航海實習生合計至少

一年海勤資歷（含履行航行當值

至少六個月）證明文件。第一次

申請管輪適任證書者，應檢附於

主機推進動力七百五十瓩以上船

舶擔任機艙職務或輪機實習生合

計至少一年海勤資歷（含履行輪

機當值至少六個月）證明。第一

次申請電技員適任證書者，應檢

附於主機推進動力七百五十瓩以

上船舶擔任電技匠或電技實習生

合計至少一年海勤資歷證明。 

依第二十四條規定之學分證明取

第四十二條 船員申請核發一等船副、

一等管輪、二等船副及二等管輪及電

技員之適任證書，應檢附下列文件向

航政機關申請核發： 

一、申請書一份。 

二、最近二年內一吋脫帽半身相片。 

三、船員體格檢查合格證明書。 

四、船員服務手冊。 

五、符合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有關

職務之訓練證書。 

六、船上訓練紀錄簿及其簽署人員基

本資料表。 

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

（或特種）考試航海人員考試之

考試及格證書、或航海人員測驗

合格證明。 

八、第一次申請船副適任證書者，應

檢附於總噸位五百以上船舶擔任

艙面職務或航海實習生合計至少

一年海勤資歷（含履行航行當值

至少六個月）證明文件。第一次

申請管輪適任證書者，應檢附於

主機推進動力七百五十瓩以上船

舶擔任機艙職務或輪機實習生合

計至少一年海勤資歷（含履行輪

機當值至少六個月）證明。第一

次申請電技員適任證書者，應檢

附於主機推進動力七百五十瓩以

上船舶擔任電技匠或電技實習生

合計至少一年海勤資歷證明。 

依第二十四條規定之學分證明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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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航海人員測驗資格者，申請第一項

適任證書時，應另檢附學校畢業證書

。 

退除役海軍軍（士）官依第一項

第八款規定申請二等船副、二等管輪

適任證書者，持原服務機關所屬各型

艦艇艙面或機艙上士以上當值職務二

年以上海勤資歷證明，得抵免第一項

第八款海勤資歷二分之一。 

海岸巡防機關離職、退職人員依

第一項第八款規定申請二等船副、二

等管輪適任證書者，其任職原服務機

關所屬艦艇總噸位五百以上、主機推

進動力七百五十瓩以上之艙面或輪機

部門技術生或警佐以上當值職務二年

以上海勤資歷，得抵免第一項第八款

海勤資歷二分之一。但在本法一百零

三年六月十八日修正生效前之資歷，

以服務公務船舶資歷採計。 

第一項第八款之海勤資歷部分已

逾五年者，申請適任證書時，應檢附

最近五年內至少一年或最近六個月內

至少三個月服務於總噸位五百以上、

主機推進動力七百五十瓩以上船舶之

同部門工作之海勤資歷證明。 

申請換發第一項證書者，應檢附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文件、原執業

證書或適任證書及最近五年內至少一

年或最近六個月內至少三個月符合航

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規定之海勤資歷

證明，或最近五年內至少三十個月之

海事相關工作經歷證明，或換證測驗

合格證明。 

退除役海軍軍（士）官、海岸巡

防機關離職、退職人員、中央警察大

學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畢業學生轉任

一等或二等甲級船員職務、海事水產

職業學校畢業學生、領有丙種三副、

得航海人員測驗資格者，申請第一項

適任證書時，應另檢附學校畢業證書

。 

退除役海軍軍（士）官依第一項

第八款規定申請二等船副、二等管輪

適任證書者，持原服務機關所屬各型

艦艇艙面或機艙上士以上當值職務二

年以上海勤資歷證明，得抵免第一項

第八款海勤資歷二分之一。 

海岸巡防機關離職、退職人員依

第一項第八款規定申請二等船副、二

等管輪適任證書者，其任職原服務機

關所屬艦艇總噸位五百以上、主機推

進動力七百五十瓩以上之艙面或輪機

部門技術生或警佐以上當值職務二年

以上海勤資歷，得抵免第一項第八款

海勤資歷二分之一。但在本法一百零

三年六月十八日修正生效前之資歷，

以服務公務船舶資歷採計。 

第一項第八款之海勤資歷部分已

逾五年者，申請適任證書時，應檢附

最近五年內至少一年或最近六個月內

至少三個月服務於總噸位五百以上、

主機推進動力七百五十瓩以上船舶之

同部門工作之海勤資歷證明。 

申請換發第一項證書者，應檢附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文件、原執業

證書或適任證書及最近五年內至少一

年或最近六個月內至少三個月符合航

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

規定之海勤資歷證明，或最近五年內

至少三十個月之海事相關工作經歷證

明，或換證測驗合格證明。 

退除役海軍軍（士）官、海岸巡

防機關離職、退職人員、中央警察大

學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畢業學生轉任

一等或二等甲級船員職務、海事水產

職業學校畢業學生、領有丙種三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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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駕駛、正司機、三等船長、三等輪

機長考試及格證書或三等船長、三等

輪機長適任證書，申請核發第一項適

任證書者，應另檢附補強訓練紀錄簿

。 

在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

前五年內，擔任電機師或管輪且執行

船上電技員職務內含相關工作之海勤

資歷一年以上，申請核發電技員適任

證書者，應檢附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

款、第七款文件及雇用人出具證明。 

經航政機關核准上船進行短期教

學訓練之學生，依船上訓練紀錄簿所

定項目，接受訓練並經簽署之海勤資

歷得依第一項第八款採計。 

正駕駛、正司機、三等船長、三等輪

機長考試及格證書或三等船長、三等

輪機長適任證書，申請核發第一項適

任證書者，應另檢附補強訓練紀錄簿

。 

在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

前五年內，擔任電機師或管輪且執行

船上電技員職務內含相關工作之海勤

資歷一年以上，申請核發電技員適任

證書者，應檢附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

款、第七款文件及雇用人出具證明。 

經航政機關核准上船進行短期教

學訓練之學生，依船上訓練紀錄簿所

定項目，接受訓練並經簽署之海勤資

歷得依第一項第八款採計。 

第五十六條 本辦法施行前依交通技術

人員執業證書核發規則規定，領有河

海航行人員甲種執業證書，申請換發

適任證書，應檢附最近五年內至少一

年之海勤資歷證明、或最近六個月內

三個月以上之海勤資歷或換證測驗合

格證明文件，依下列規定換發適任證

書： 

一、甲種船長執業證書換發一等船長

適任證書；甲種大副執業證書換

發一等大副適任證書；甲種二副

及甲種三副執業證書換發一等船

副適任證書。 

二、甲種輪機長執業證書換發一等輪

機長適任證書；甲種大管輪執業

證書換發一等大管輪適任證書；

甲種二管輪及甲種三管輪執業證

書換發一等管輪適任證書。 

換發前項一等船長、大副、輪機

長及大管輪適任證書，應依第四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辦理；換發一等船副、

管輪適任證書，應依第四十二條第六

項規定辦理。但得免附船上訓練紀錄

第五十六條 本辦法施行前依交通技術

人員執業證書核發規則規定，領有河

海航行人員甲種執業證書，申請換發

適任證書，應檢附最近五年內至少一

年之海勤資歷證明、或最近六個月內

三個月以上之海勤資歷或換證測驗合

格證明文件，依下列規定換發適任證

書： 

一、甲種船長執業證書換發一等船長

適任證書；甲種大副執業證書換

發一等大副適任證書；甲種二副

及甲種三副執業證書換發一等船

副適任證書。 

二、甲種輪機長執業證書換發一等輪

機長適任證書；甲種大管輪執業

證書換發一等大管輪適任證書；

甲種二管輪及甲種三管輪執業證

書換發一等管輪適任證書。 

換發前項一等船長、大副、輪機

長及大管輪適任證書，應依第四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辦理；換發一等船副、

管輪適任證書，應依第四十二條第五

項規定辦理。但得免附船上訓練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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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 簿。 

第五十七條 本辦法施行前依交通技術

人員執業證書核發規則規定，領有河

海航行人員乙種執業證書，申請換發

適任證書，應檢附最近五年內至少一

年之海勤資歷證明、或最近六個月內

三個月以上之海勤資歷或換證測驗合

格證明文件，依下列規定換發適任證

書： 

一、乙種船長執業證書：領有乙種船

長執業證書，並具有三年以上之

證載海勤資歷者，得換發無航行

區域限制之一等船長適任證書；

其無三年以上之證載海勤資歷

者，得換發二等船長適任證書、

或於一等船長適任證書加註限制

在近海航行區域。 

二、乙種大副執業證書：領有乙種大

副執業證書，並具有二年以上之

證載海勤資歷者，得換發無航行

區域限制之一等大副適任證書；

其無二年以上之證載海勤資歷

者，得換發二等大副適任證書、

或一等船副適任證書、或於一等

大副適任證書加註限制在近海航

行區域。 

三、乙種二副執業證書換發一等船副

適任證書。 

四、乙種三副執業證書：領有乙種三

副執業證書，並具有二年以上之

證載海勤資歷者，得換發無航行

區域限制之一等船副適任證書；

其無二年以上之證載海勤資歷

者，得換發二等船副適任證書、

或於一等船副適任證書加註限制

在近海航行區域。 

五、乙種輪機長執業證書：領有乙種

輪機長執業證書，並具有三年以

第五十七條 本辦法施行前依交通技術

人員執業證書核發規則規定，領有河

海航行人員乙種執業證書，申請換發

適任證書，應檢附最近五年內至少一

年之海勤資歷證明、或最近六個月內

三個月以上之海勤資歷或換證測驗合

格證明文件，依下列規定換發適任證

書： 

一、乙種船長執業證書：領有乙種船

長執業證書，並具有三年以上之

證載海勤資歷者，得換發無航行

區域限制之一等船長適任證書；

其無三年以上之證載海勤資歷

者，得換發二等船長適任證書、

或於一等船長適任證書加註限制

在近海航行區域。 

二、乙種大副執業證書：領有乙種大

副執業證書，並具有二年以上之

證載海勤資歷者，得換發無航行

區域限制之一等大副適任證書；

其無二年以上之證載海勤資歷

者，得換發二等大副適任證書、

或一等船副適任證書、或於一等

大副適任證書加註限制在近海航

行區域。 

三、乙種二副執業證書換發一等船副

適任證書。 

四、乙種三副執業證書：領有乙種三

副執業證書，並具有二年以上之

證載海勤資歷者，得換發無航行

區域限制之一等船副適任證書；

其無二年以上之證載海勤資歷

者，得換發二等船副適任證書、

或於一等船副適任證書加註限制

在近海航行區域。 

五、乙種輪機長執業證書：領有乙種

輪機長執業證書，並具有三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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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證載海勤資歷者，得換發無

主機推進動力限制之一等輪機長

適任證書；其無三年以上之證載

海勤資歷者，得換發二等輪機長

適任證書、或於一等輪機長適任

證書加註限制在主機推進動力未

滿七千五百瓩之船舶上服務。 

六、乙種大管輪執業證書：領有乙種

大管輪執業證書，並具有二年以

上之證載海勤資歷者，得換發無

主機推進動力限制之一等大管輪

適任證書；其無二年以上之證載

海勤資歷者，得換發二等大管輪

適任證書、或一等管輪適任證

書、或於一等大管輪適任證書加

註在主機推進動力未滿七千五百

瓩之船舶上服務。 

七、乙種二管輪執業證書換發一等管

輪適任證書。 

八、乙種三管輪執業證書：領有乙種

三管輪執業證書，並具有二年以

上之證載海勤資歷者，得換發無

主機推進動力限制之一等管輪適

任證書；其無二年以上之證載海

勤資歷者，得換發二等管輪適任

證書、或於一等管輪適任證書加

註限制在主機推進動力未滿七千

五百瓩之船舶上服務。 

領有前項加註航行區域限制或船

舶主機推進動力限制之適任證書者，

得於補足證載海勤資歷後註銷限制。 

換發第一項各等級船長、大副、

輪機長及大管輪適任證書，應依第四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辦理；換發各等級

船副、管輪適任證書，應依第四十二

條第六項規定辦理。但得免附船上訓

練紀錄簿。 

上之證載海勤資歷者，得換發無

主機推進動力限制之一等輪機長

適任證書；其無三年以上之證載

海勤資歷者，得換發二等輪機長

適任證書、或於一等輪機長適任

證書加註限制在主機推進動力未

滿七千五百瓩之船舶上服務。 

六、乙種大管輪執業證書：領有乙種

大管輪執業證書，並具有二年以

上之證載海勤資歷者，得換發無

主機推進動力限制之一等大管輪

適任證書；其無二年以上之證載

海勤資歷者，得換發二等大管輪

適任證書、或一等管輪適任證

書、或於一等大管輪適任證書加

註在主機推進動力未滿七千五百

瓩之船舶上服務。 

七、乙種二管輪執業證書換發一等管

輪適任證書。 

八、乙種三管輪執業證書：領有乙種

三管輪執業證書，並具有二年以

上之證載海勤資歷者，得換發無

主機推進動力限制之一等管輪適

任證書；其無二年以上之證載海

勤資歷者，得換發二等管輪適任

證書、或於一等管輪適任證書加

註限制在主機推進動力未滿七千

五百瓩之船舶上服務。 

領有前項加註航行區域限制或船

舶主機推進動力限制之適任證書者，

得於補足證載海勤資歷後註銷限制。 

換發第一項各等級船長、大副、

輪機長及大管輪適任證書，應依第四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辦理；換發各等級

船副、管輪適任證書，應依第四十二

條第五項規定辦理。但得免附船上訓

練紀錄簿。 

第五十八條 本辦法施行前依交通技術 第五十八條 本辦法施行前依交通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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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執業證書核發規則規定，領有河

海航行人員丙種執業證書，申請換發

適任證書，應檢附最近五年內至少一

年之海勤資歷證明、或最近六個月內

三個月以上之海勤資歷或換證測驗合

格證明文件，依下列規定換發適任證

書： 

一、丙種船長執業證書：領有丙種船

長執業證書，並具有三年以上之

證載海勤資歷者，得換發無航行

區域限制之二等船長適任證書；

其無三年以上之證載海勤資歷

者，得換發二等大副適任證書、

或於二等船長適任證書加註限制

在內河、沿海航線航行。 

二、丙種大副執業證書換發二等大副

適任證書。 

三、丙種二副或三副執業證書換發二

等船副適任證書。 

領有前項加註航行區域限制之適

任證書者，得於補足證載海勤資歷後

註銷限制。 

換發第一項二等船長、大副適任

證書，應依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換發二等船副適任證書，應依第

四十二條第六項規定辦理。但得免附

船上訓練紀錄簿。 

人員執業證書核發規則規定，領有河

海航行人員丙種執業證書，申請換發

適任證書，應檢附最近五年內至少一

年之海勤資歷證明、或最近六個月內

三個月以上之海勤資歷或換證測驗合

格證明文件，依下列規定換發適任證

書： 

一、丙種船長執業證書：領有丙種船

長執業證書，並具有三年以上之

證載海勤資歷者，得換發無航行

區域限制之二等船長適任證書；

其無三年以上之證載海勤資歷

者，得換發二等大副適任證書、

或於二等船長適任證書加註限制

在內河、沿海航線航行。 

二、丙種大副執業證書換發二等大副

適任證書。 

三、丙種二副或三副執業證書換發二

等船副適任證書。 

領有前項加註航行區域限制之適

任證書者，得於補足證載海勤資歷後

註銷限制。 

換發第一項二等船長、大副適任

證書，應依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換發二等船副適任證書，應依第

四十二條第五項規定辦理。但得免附

船上訓練紀錄簿。 

第六十條 本辦法施行前依交通技術人

員執業證書核發規則規定，領有航海

人員執業證書，申請換發同等級適任

證書，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但得免附

船上訓練紀錄簿： 

一、申請換發一等船副、一等管輪、

二等船副及二等管輪之適任證書

者，應依第四十二條第六項規定

辦理。 

二、申請換發一等船長、一等大副、

二等船長、二等大副、一等輪機

第六十條 本辦法施行前依交通技術人

員執業證書核發規則規定，領有航海

人員執業證書，申請換發同等級適任

證書，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但得免附

船上訓練紀錄簿： 

一、申請換發一等船副、一等管輪、

二等船副及二等管輪之適任證書

者，應依第四十二條第五項規定

辦理。 

二、申請換發一等船長、一等大副、

二等船長、二等大副、一等輪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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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一等大管輪、二等輪機長及

二等大管輪之適任證書者，應依

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三、申請換發三等船長、三等船副、

三等輪機長及三等管輪之適任證

書者，應依第四十四條第三項規

定辦理。 

長、一等大管輪、二等輪機長及

二等大管輪之適任證書者，應依

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三、申請換發三等船長、三等船副、

三等輪機長及三等管輪之適任證

書者，應依第四十四條第三項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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